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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市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第174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李瑞丽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整顿建筑物洋名古名的建议》收悉。市民政局对您所提出的建议高度重视，局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研究，并由业务科室负责对你们所提的建议进行了认真分析及工作安排。现答复如下：

您提出的《关于整顿建筑物洋名古名的建议》属于地名管理事项中的日常“住宅区、建筑物名称备案”工作及阶段性“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工作两项工作。

自2014年开展“住宅区、建筑物名称备案”工作以来，市民政局多次与房管、住建、规划等部门协调新建居民区、大型建筑物建设项目名称的前置命名备案工作。但这些部门以推行“放、管、服”改革，新建建设项目流程不允许前置增加审批环节为由，未采纳我局提出的对市城区居民住宅区、商住大楼等大型建筑物的名称进行前置审查备案要求，形成目前市城区部分居民区、大型建筑物名称中存在未经民政部门备案而使用“大、洋、怪、重”不规范地名的现象。目前这些小区居民多数已通过相关部门办理了房产证、户口、身份证等有关法律文书、证件手续，整治难度非常大。为遏制不规范地名增量问题，2020年11月，我局与濮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下发《关于规范濮阳市工程建设项目名称管理的通知》（濮自然资发〔2020〕74号），对市域内所有以划拨或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待建设工程项目进行了名称规范要求。通知要求濮阳市域内所有以划拨或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居住小区及宾馆(酒店)、商场、综合性办公楼等大型建筑物（群）、其他具有地名意义的待建设工程项目。在有关部门批准、核准、备案前，建设单位应持相关材料向民政部门提出濮阳市地名命名备案申请。拟建项目名称备案完成后，原则上不得修改；确需修改的，应符合地名管理有关规定，并依法办理更名手续。依法更名后的建设项目，原则上不再变更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直接持有关批准文件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切实从源头上遏制产生新的不规范地名。

“开展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是近几年国家民政部、省民政厅大举推进的工作。自2016年以来，市民政局严格按照部、省的要求，积极向市政府请示报告，形成整治方案，稳步开展工作。2016年，以市政府办公室文件的形式下发了《濮阳市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之后，各县区也相继印发了文件，陆续开展了对县区范围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梳理濮阳市县区范围内存在不规范地名的居民点、小区、建筑物、公园、道路等共有不规范地名178个。已清理整治140个。2019年5月31日，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民文〔2019〕16号），这次清理整治主要是“整治存量、遏制增量”。我市及时制定了《濮阳市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实施方案》（濮民文〔2019〕72号），此次整治将“刻意夸大、崇洋媚外、怪异难懂、同名重意”四项列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范围。2019年7月份，市民政局召集各县区及非行政区召开了清理整治工作调度会，各县区共审定46个不规范地名，整改19个。后因地名清理整治工作出现较大国内舆情，又恰逢十一国庆节重要节点，加之民政部开展《地名管理条例修订的征求意见》，10月中旬，民政部、省民政厅同时要求暂停了此项工作。2020年10月20日，民政部召开了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会议。省民政厅及时向省政府报告有关情况，并于10月30日召开培训会，对我省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进行安排部署。11月6日市民政局召开持续开展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会议，并开展有关培训。11月19日，市民政局又召开濮阳市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排查暨专家论证会议。经深入研究，此次市、县（区）共摸排汇集不规范地名17条，经过市、县两级专家论证，确认不规范地名共12条，其中市城区内4个“洋”名小区、3个“大”名小区列入《摸底排查备案表》，各县共5条，建议纳入清理整治清单的不规范地名1条。11月20日，市民政局向省民政厅上报了《濮阳市民政局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摸排备案工作的报告》《濮阳市不规范地名摸底排查情况备案表》、《濮阳市纳入清理整治的不规范地名清单备案表》。2021年4月28日，省民政厅召开了全省区划地名工作会议，对下步不规范地名工作清理整治进行了再安排。其中首批民政部确定的河南省整治30个名单中，暂时没有濮阳市的，要求我市做好整治准备，待7月份全面推开时，再进行整治。
由于存量不规范地名工作清理，整治工作涉及到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产权证等证照数量过多，将给涉及群众带来诸多不便，整治工作存在很大困难。因此，为了不引起负面舆情，市民政局确定了遵循“严格按照上级部署、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控制风险隐患”“依法依规，便民便利、积极稳妥”审慎处理原则，审慎开展清理整治工作。
因此，您提出的“关于整顿建筑物洋名古名的建议”很好，整治工作也正在进行中。感谢您对地名管理工作的关心及支持！ 

2021年7月7日
（联系人：丁向东            电话：6687691）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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